
 

 

 

 

 

 

 
 

 

中国法务 

外国（地区）企业驻华代表机构允许从事的业务活动 

 

根据中国《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以下简

称“代表处”），是指外国（地区）企业依照该条例的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与该外国（地

区）企业业务有关的非营利性活动的办事机构。代表处不具有法人资格，只能在其登记证规定的范

围内从事非营利性活动。 

 

一、 代表处禁止从事的活动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代表处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

这意味着代表处不能直接以其名义签订可能为其带来收入的合同或协议，也不能向供应商下

订单、收发货物，或者向客户开具发票、收取货款或服务费等。但是，如果中国缔结或者参

加的国际条约、协定明确规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可以在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则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 

 

代表处违反规定从事营利性活动的，将根据《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

五条的规定，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专门用于从事营利性活动的工具、

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等财物，处以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

销登记证。 

 

二、 代表处可从事的活动 

 

根据《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代表处可以从事与外国企业

业务有关的下列活动: 

(一) 与外国企业产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市场调查、展示、宣传活动; 

(二) 与外国企业产品销售、服务提供、境内采购、境内投资有关的联络活动。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代表处从事前款规定的业务活动须经批准的，应当取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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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代表处可从事的活动—续 

 

这意味着代表处可以为其总公司从事包括市场信息收集、市场行情分析、市场需求调查、竞

争对手调查等市场调查活动，也可以参加展会对总公司的产品及服务做展示和介绍，设立产

品及服务展示室、通过各种媒体发布广告介绍其总公司的产品及服务，同时也可以为其总公

司从事经营活动和境内投资所需而进行联络洽谈活动。 

 

除《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活动外，代表处还可以为维持

其自身运营所需而签订必要的合同或协议，例如，以代表处的名义签订代表处办公场所的租

赁合同，办公设备的购买合同等。 

 

代表处从事《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所规定业务活动以外的活动的，

根据该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由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登记证。 

 

三、 特殊情形 

 

虽然根据《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代表处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但

是特殊类型的代表处，如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外国会计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

外国航空运输企业驻华代表机构，则可以分别依据《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常驻代表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外国航空运输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审批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服务、会计及税务咨询服务、

票务服务等，可以向其客户开具发票并收取服务费。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

列方式与本所之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852 6114 9414, +86 1521 9432 644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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